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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环发〔2026〕4号

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签发人：马骥

吴微、曹欣礼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以‘无废社区’提质升级助力美丽长宁建

设的建议”的代表意见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

导下，长宁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

局的重要战略位置，在国家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的大

力指导下，按照全国《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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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要求，统筹城区发展与固体废物管理，严格实施《上海市无

废城市建设条例》，推进固废领域“三化”（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

害化）各项工作任务，落实相关管理举措。对照市、区两级“无

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，全区上下齐心协力，合力推进，“十四

五”期间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指标任务全面完成。培养建设愚园路

生态无废街区，开展新华零废弃社区项目，形成 42个无废细胞，

组成无废卓越企业联盟，在长宁形成了积极参与无废建设的社会

共识。

“十五五”期间，长宁区将继续按照全国“无废城市”建设

总体部署，围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指标体系，紧扣长宁区实际情

况和亮点特色，全力推动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再上新台阶。

一、加强顶层设计引领，全面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理念。聚焦

《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》和市区两级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目标，

结合长宁区域特点，将无废理念和无废内容融入“美丽长宁”“公

园城市”“15分钟美好生活圈”等建设目标任务，在绿色产业发

展、绿化体系建设、绿色生活实践和绿色空间布局中充分考虑无

废产业项目、无废设施建设和无废场景应用，促进“无废城市”

和“公园城市”建设有机融合，着力提升生态环境品质。引导市

民大力倡导节约资源，积极开展“文明餐桌”行动，鼓励文明消

费和光盘行动，减少浪费和餐厨垃圾产生。大型商场和超市严格

执行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、回收信息报告制度。社区积极推广“跳

蚤”市场和“交换屋”等场景，开展废旧闲置物资的分享、交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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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交易再利用，推动绿色低碳、简约适度的生产生活方式，不断

提升“市民参与”与“减量实惠的感知度”。

二、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，提升固废综合利用保障

能力。进一步完善全区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，对居民

区、商务楼宇园区、商业街区商业综合体进行分类施策，保障可

回收物交投便利、回收渠道通畅，加强回收主体企业间的沟通协

调，实现无缝供需对接。加大固废资源化项目扶持力度，重点保

障可回收物“点、站、场”建设和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补贴资金

保障，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长宁区建筑垃圾分拣中心垃圾资源

化项目建设。完善建筑垃圾收运单位信用管理制度，加强消纳场

所监管，推进工程渣土消纳场所消纳接受凭证管理，严禁无证非

法收运。持续深化巩固“建筑垃圾不落地”工作优势，进一步探

索大件垃圾减量路径。

三、大力推进无废文化赋能，发挥无废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

用。加快“无废细胞”的建设培育，持续深化“无废空港联盟”

“无废卓越企业联盟”机制，不断拓展和扩大无废实践。以此为

样板示范，推动引领长宁区其他行业和领域组建无废联盟，促进

联盟企业之间、上下游产业链之间、总部与工厂之间以无废为纽

带，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。积极推广愚园路无废生态

街区、新华零废弃社区建设成功经验，以无废街区、园区、景区、

社区建设为单元，通过居民自治、无废公约、社团营造等形式，

广泛团结居民、企业、单位和社会团体力量参与“无废城市”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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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。充分发挥辖区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优势，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

无废公益活动，不断增强“无废城市”理念传播的影响力和渗透

力，把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全民参与、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推向高

潮。

感谢你们对生态环境工作的关注和支持。

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4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联系人姓名：石雯琴 联系电话：60196801

联系地址：云雾山路 79号 416 室 邮政编码：200051

抄送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人大办公室。

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4月17日印发


